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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方案（水源宫水厂项目）共落实

项目数量1个，为水源宫水厂项目（属于乳源瑶族自治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引水工程

项目的子工程项目）。本方案共使用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椭球面积0.6428公顷（

平面面积0.6429公顷），项目落实类型均为城镇开发边界外落实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的情形一：按照最新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和省有关规定，乳源瑶族自治县城镇开发边

界外可规划布局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130.0925公顷，本方案拟落实0.6428公顷，

落实后城镇开发边界外已落实规模未超过规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20%，城镇开发

边界内外累计实际使用规模未超过规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项目选址位于乳源瑶族自治县一六镇东粉村，使用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椭球

面积0.6428公顷（平面面积0.6429公顷）。目前，乳源县县城及周边部分地区由县

城自来水厂供水，南水河是县城单一供水水源，易受破坏，突发环境事件威胁饮水

安全。加强南水水库保护的同时，开发建设备用水源，是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水

源地安全保障建设的要求，能提高应对水污染和应急供水能力，促进人水和谐。乳

源瑶族自治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引水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约1.61亿元，工程任务是通

过全面分析乳源县的饮用水供用现状，合理选定应急备用水源，并连通备用水源和

乳源水厂，工程通过在水源宫二级电站前池取水，建设输水管道至水源宫水厂（规

模为3.11万m3/d），水源宫水厂联合桂头水厂共同解决乳源县中心城区应急备用水

源问题，并且通过与现状已铺设的输水管道连接，解决一六镇、游溪镇的供水问题

，助力乳源经济社会发展。 

（一）政策符合性 

根据《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水源

宫水厂项目不属于限制或禁止类项目，项目建设符合供地政策。根据《划拨用

地目录》，本项目属于水利基础设施用地，可划拨供地。根据《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水源宫水厂项目属于鼓励类的节水供水工程项目

，项目建设符合产业政策。 

项目不属于开发区和产业园区项目，不属于城镇居住用地，属于《广东省

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粤自然资发〔

2024〕4号）中《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建设项目准入目录（试行）》的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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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即城乡供水设施，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已出具项目符合《城镇开

发边界外布局建设项目准入目录（试行）》的认定意见。 

（二）用地规模合理性 

水源宫水厂项目涉及1个地块（WLS01地块），用地面积0.6428公顷，单个

地块及总用地均未超过30公顷，不属于城镇集中建设。本项目主要建设 1座

3.11万m3/d预处理水厂，各设备间距及检修通道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设置，确保

运行安全和维护便利。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和

《市政基础设施用地节约集约化利用标准》（DB44/T2741-2025）文件要求

，用地规模将结合给水规模、处理工艺、设备布局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论证

。 

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282-2016）中“ 7 水厂，表

7.0.6 水厂用地指标”的要求，预处理水厂用地规模不应超过规定指标。本

项目按以下用地指标严格执行：给水规模5万-10万m3/d常规处理工艺的用地指

标为0.50-0.40m 2/(m 3
·d - 1)，同时给水规模小于5万m3/d的指标可按5万m3/d指标

适当上调。因此，3.11万 m3/d预处理水厂用地指标为31100×0.40=12440m 2（即

1.2440公顷），本项目用地规模0.6428公顷未超过用地指标值，符合要求。 

表2-1 本项目用地指标情况表 

用地名称 

用地指标情况 项目用地指标情况 

配置指标和要求 数量 
用地指标

（公顷） 

用地面积

（公顷） 

符合

情况 

预处理水厂 

给水规模 5 万—10

万 m
3
/d 常规处理工

艺用地指标为 0.50-

0.40 （ m
2
/m

3
· d

-

1
），给水规模小于 5

万 m3/d 的指标可按

5 万 m3/d 指标适当

上调。 

1 座 3.11 万

m
3
/d 

1.2440  0.6428 符合 

总计 1.2440 0.6428  符合 

根据《市政基础设施用地节约集约化利用标准》（ DB44/T2741-2025）

中“5.1 供水设施用地，表1 供水厂节约集约化建设用地指标”的要求，预

处理水厂用地规模不应超过规定指标。本项目按以下用地指标严格执行：建

设规模5万-10万m3/d预处理+常规处理水厂的用地指标为0.46-0.39m 2/(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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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GB 50282规定，建设规模小的宜取用地指标上限值。因此， 3.11万

m3/d预处理水厂用地指标为31100×0.39=12129m 2（即1.2129公顷），本项目用

地规模0.6428公顷未超过用地指标值，符合要求。 

表2-2 本项目用地指标情况表 

用地名称 

用地指标情况 项目用地指标情况 

配置指标和要求 数量 
用地指标

（公顷） 

用地面积

（公顷） 

符合

情况 

预处理水厂 

建设规模 5 万—10

万 m3/d 用地指标为

0.46-0.39

（m
2
/m

3
·d），依据

GB 50282 规定，建

设规模小的宜取用地

指标上限值。 

1 座 3.11 万

m
3
/d 

1.2129  0.6428  符合 

总计 1.2129  0.6428  符合 

综上所述，水源宫水厂项目总用地面积0.6428公顷，符合城市给水工程规

划规范》（GB50282-2016）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节约集约化利用标准》（

DB44/T2741-2025）的要求，用地规模合理，规划布局紧凑有序，避免土地

资源浪费。结合项目实际需求，在满足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的基础上，项目

进一步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通过精细化管理与技术创新，实际用地规模较

标准节约了47%以上，充分体现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为类似工程提供了可

借鉴的经验。同时，类比乳源瑶族自治县南水水库供水工程、河源灯塔盆地

农高区供水一体化工程、广州北江引水工程（花都片区）、浙江文成县西北

部城乡供水一体化提升工程等同类项目，本项目用地规模合理。 

（三）选址合理性 

本项目选址于一六镇东粉村冬子岭台地，地面高程约 230m，高于省道

S250云门山坡顶200m标高，既能满足重力自流要求、保障县城应急供水安全

，又可从根源上解决游溪、一六片区供水水压不足问题，选址科学合理、可

行性强。 

本项目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陆域

）及城镇开发边界，不涉及占用耕地及高标准农田。本项目不涉及占用或以

隧道、桥梁等方式穿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本

项目不涉及城市蓝线、城市绿线、城市黄线、城市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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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线，符合控制线的管控要求。本项

目选址位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县自然资源局计划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在用地报批阶段，建设单位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和程序，完成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并按照评估报告内容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经查询，本项

目不压覆已设矿业权及重要矿产资源上表矿区。本项目属于资源依托型项目

，依托水源宫信联三级电站水库作为乳源县中心城区应急备用水源，补齐供

水设施短板，提升全县水安全保障能力，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综上，

水源宫水厂项目选址科学合理，具备实施条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管控

要求，项目选址与区域发展需求相匹配。 

（一）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性分析 

《韶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实施供水保障能力建设工程，加强水源地保护和

水资源节约利用，加快南水水库引水工程、翁源上庙水库等供水工程建设。

积极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加快城市自来水厂扩网工程，统筹推进县、

镇、村集中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到2025年，城镇供水保证率达到97%

以上，实现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全覆盖。积极开展智慧水利建设。 

《乳源瑶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提升饮水保障能力。继续做好城区应急水源供水工程，实施

重点水源保护工程，完善南水水库水源污染防治设施，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

全。加快建成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抓好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巩固提升，积极

实施农村自来水小微工程。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韶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乳源瑶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目标。 

（二）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协调性分析 

《乳源瑶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提出供水规划

。以南水河为主水源，杨溪水、武江河、大潭河支流为备用水源，保障城市

水资源供应安全。规划至2035年，保留现状水厂5座，扩建水厂2座，设计供

水总规模达到10.25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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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源瑶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提出给水工程

规划。中心城区水源为南水水库，备用水源为银溪电站取水前池，提高供水

系统应急调度及安全保障能力，确保城市供水卫生安全。完善供水设施和管

网建设，建成统筹城乡、服务均等的供水系统。一六镇和东坪镇部分区域纳

入中心城区供水范围，由乳源水厂供水，到2035年，中心城区规划供水能力 

8万吨/日。  

（三）与环境保护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水源宫水厂项目选址均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核心

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列入省级以上保护名录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水

源保护区核心区、蓄滞洪区等环境敏感区及生态保护红线，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 

根据《韶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韶府〔 2021〕10

号），水源宫水厂项目位于一般管控单元，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保

障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在项目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充分保留和保护

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不破坏原有的植被和生态系统，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和稳定性。同时，强化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保障项

目运行安全稳定。 

上述拟建项目建成后不会造成“三废”的大量排放，项目污染物不会造成

水环境质量下降，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要求。项目运营期间所需能源和资源均

由当地场镇提供，当地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及光纤、电缆等基础设施

基本能满足要求，符合资源利用上限的要求。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的产

业政策要求，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项目，不属于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之列。因此，本项目选址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限以及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管理要求。综上，本项目均符合环境保护规

划要求。 

本项目共涉及1个地块（WLS01），面积0.6428公顷。根据乳源瑶族自治

县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分析，涉及农用地0.6428公顷（均为林地）。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前，规划用途为林地0.6428公顷。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落实后，规划用途均调整为城镇建设用地（均为供水用地）。因此，城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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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规模落实前后，林地减少0.6428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增加0.6428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前，规划分区为生态控制区0.4149公顷、林业发展

区 0.227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后，规划分区调整为城镇发展区

0.6428公顷。（注：以上面积均采用椭球面积） 

本项目共涉及1个地块（WLS01），面积0.6429公顷。根据乳源瑶族自治

县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分析，涉及农用地0.6429公顷（均为林地）。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前，规划用途为林地0.642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落实后，规划用途均调整为城镇建设用地（均为供水用地）。因此，城镇建

设用地规模落实前后，林地减少0.642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增加0.6429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前，规划分区为生态控制区0.4150公顷、林业发展

区 0.227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后，规划分区调整为城镇发展区

0.6429公顷。（注：以上面积均采用平面面积） 

表4-1 水源宫水厂项目落实基本情况表 

单位：公顷   

用地类型 
土地利

用现状 

规划用地用海 规划分区 

落实前 落实后 落实前 落实后 

总计 0.6428 0.6428 0.6428 

生态控制区：

0.4149 

林业发展区：

0.2279 

城镇发展

区：0.6428 

农用地 0.6428 0.6428 0.0000 

其中 

耕地 0.0000 0.0000 0.0000 

园地 0.0000 0.0000 0.0000 

林地 0.6428 0.6428 0.0000 

草地 0.0000 0.0000 0.0000 

其他农用地/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000 0.0000 0.0000 

建设用地 0.0000 0.0000 0.6428 

其中 

城镇建设用地 0.0000 0.0000 0.6428 

村庄建设用地 0.0000 0.0000 0.000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0.0000 0.0000 0.0000  

其他建设用地 0.0000 0.0000 0.0000 

未利用地 0.0000 0.0000 0.0000 

注：表格面积采用椭球面积统计，项目矢量总面积为0.6428公顷。 

五、附表 

1.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规划布局）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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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实际使用）台账 

六、附图 

1.落实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2.落实地块“三区三线”划定图 

3.落实前地块土地使用规划局部图 

4.落实后地块土地使用规划局部图 

5.落实地块最新卫星影像图（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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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镇建设用地规模（规划布局）（单位：公顷，0.0000）  
 

行政
区 

城镇开发
边界面积 

城镇开
发边界
外可规
划新增
城镇建
设用地
规模 

落实前 本方案 落实后 

城镇开发边界内 城镇开发边界外 
城镇开
发边界
内 

城镇开发边界外 城镇开发边界内 城镇开发边界外 

已落实规
模 

剩余可
落实规
模 

已落实
规模 

剩余可
落实规
模 

拟落实
规模 

拟落实
布局规
模 

拟置换
调出规
模 

累计落实
规模 

剩余可
落实规
模 

累计落
实规模 

剩余可
落实规
模 

栏1 栏2 栏3 栏4 栏5 栏6 栏7 栏8 栏9 栏10 栏11 栏12 栏13 栏14 
乳源
瑶族
自治
县 

2291.7130 130.0925 2291.7129 0.0002 126.9010 3.1915 0.0000 0.6428 0.0000 2291.7129 0.0002 127.5438 2.5487 

注：1.栏2=栏4+栏5=栏11+栏12； 

2.栏3=栏6+栏7=栏13+栏14； 

3.栏11=栏4+栏8； 

4.栏13=栏6+栏9-栏10； 

5.栏3指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时城镇开发边界内2020年非建设用地面积的20%，具体以省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台账数据为准； 

6.栏9当属于城镇开发边界外情形一时，填写拟落实布局规模；当属于城镇开发边界外情形二时，填写拟置换调入布局规模；一个方案只能选择一种情形； 

7.本表所涉及的面积统计采用椭球面积计算，单位为公顷，保留四位小数； 

8.统计时间截至2026年3月17日。 
 



 

表 2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实际使用）台账（公顷，0.0000） 

  

行政区 
城镇开发边
界面积 

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新增
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 

截止目前 
城镇开发边界内
外累计已实际使

用规模 

剩余可使用规
划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 

城镇开发边界内 城镇开发边界外 

新增空间范围内已
实际使用规模 

新增空间范围内剩
余可使用规模 

已实际使用规模 剩余可使用规模 

栏 1 栏 2 栏 3 栏 4 栏 5 栏 6 栏 7 栏 8 栏 9 

乳源瑶
族自治
县 

2291.7130 424.9881 61.3833 363.6048 19.2825 65.7152 80.6657 344.3223 

注：1.栏3=栏4+栏5； 

2.栏7=栏3*20%-栏6； 

3.栏8=栏4+栏6； 

4.栏9=栏3-栏8； 

5.栏3指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时划定的新增城镇空间范围面积（依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 

6.栏4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新增空间范围内在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为现状建设用地的面积； 

7.栏6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在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新增为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 

8.栏4－栏9相关数据建议参考省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数据； 

9.本表所涉及的面积统计采用椭球面积计算，单位为公顷，保留四位小数； 

10.统计时间截至2026年3月17日。 


